尧塘镇2013年秸秆禁烧工作方案
为有效防止农作物秸秆焚烧污染，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确保我镇辖区空气环境质量和新农村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夏季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和金坛市环保局《关于金坛市2013年夏季秸秆禁烧巡查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特制定我镇秸秆禁烧工作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注重标本兼治，坚持疏堵结合，突出重点，严格措施，落实责任，确保全镇不因秸秆焚烧而发生水、空气等污染和安全事故。

二、工作重点

1、重点时段。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时节以及重大节日、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段。

2、重点区域。高速公路及一、二级公路、集镇街道、镇、村道两侧，加油站、通讯和电力设施等重点防火区域，学校、医院和文体设施周边区域。

三、工作安排

（一）动员阶段（5月18日—24日）
镇成立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健全工作制度，明确任务，与各村签定目标责任状，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使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和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技术措施家喻户晓，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农民自觉行动的良好氛围。
（二）实施阶段（ 5月25日—11月30日）
领导小组成员及镇驻村干部深入镇村、农户和田间地头，调查掌握夏、秋两季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详细布局，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同时，组织巡查小组、应急小组人员上路巡逻检查，严防死守，确保不发生秸秆焚烧现象。

（三）总结验收阶段（6月底和11月底）

镇政府组织开展对各行政村考核验收、汇总总结，迎接市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考核验收。

四、主要措施

（一）做好宣传发动，营造舆论氛围

镇政府和公安、交通等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编印宣传材料、张贴标语、出动宣传车等形式，大力宣传秸秆禁烧的意义和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措施，召开各村主要负责人会议，让农民将秸秆焚烧变为主动利用。

（二）多渠道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一是严格控制留茬高度，所有机收麦茬高度严格控制在15公分以下，不为直接烧茬提供条件。二是推广机械直接还田。三是推广高温堆肥。结合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实施乡村清洁工程，把小麦秸秆作为主要原料进行高温堆肥，为秋种提供充足的有机肥料。四是积极组织小麦秸秆集中外销，既可实现麦秸增值又可减轻环境整治压力。五是利用麦秸发展食用菌产业和清洁能源生产。

（三）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成立镇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国荣。副组长：汤留忠、王玉国。成员：庄金中、曹年波、姚志华、彭华平、杨国珍、史国龙、苗军、汤骏、朱福生、张志平、韦连群、陈金泉、胡俊、吴夕平、郑荣华、诸葛鉴。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巡查小组、应急小组，陈金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胡俊为联络员，举报电话：82592004（24小时）、82591910。各村须成立以村、组结合的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并在5月24日前将工作领导小组、联络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报镇经贸办。
（四）实行督查考核，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

镇政府将组织巡查小组到各村和主要道路开展督查，并直接与考核挂钩，采取镇、村联动，以尧塘、水北、岸头、汤庄四个片长为责任人，带领各驻村党政领导及机关干部具体指导各村开展工作，层层分解责任，巡查中做到：巡查组人员手机要保证24小时开机、巡查区域每天要有巡查记录、发现火点应组织人员及时扑灭，并对火点情况（火点时间、具体位置、焚烧程度、范围等）做好记录并现场摄影，并及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镇政府同时将秸秆禁烧工作列入行政责任追究范围。具体规定为：1、对被确定为全市第一把火和出现火情造成严重后果的村给予严肃通报批评，同时追究主要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给予经济处罚5000元；2、被上级巡查或卫星遥感监测发现一处一次扣罚3000元；3、在严格禁烧区域内发现一个着火点或过火痕迹（超过300m2以上）的，发现一起，通报—起，并给予出现火情的村相应经济处罚，一把火2000元；4、因焚烧秸秆或抛弃入河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火灾事故或因焚烧秸秆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扣除全部责任金；5、对点火当事人要坚决采取行政或法律措施，严加惩处，决不姑息，以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6、对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同时对秸秆禁烧工作有突出贡献的部门和村实施表彰奖励。                   
